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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开展
“
市场主体身份码

”
试点工作的通知

各县 (市 )市场监管局,市局各分局、机关各科室、局属各单位 :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》(国

发 〔2022)14号 )精神,以数字化改革助力政府职能转变,促进

市场监管改革创新。坚持数字普惠,推动政务服务线上线下标准

统一、全面融合、服务同质,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、智能化

水平,打造泛在可及的服务体系。运用多源数据为市场主体精准

“画像
”,以数字化手段提升监管精准化水平,推动政府决策科

学化、社会治理精准化、公共服务高效化。经市场监管总局批准 ,

南阳市决定在全市试点实施
“
市场主体身份码

”
改革,现将有关



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贯彻党的二

十大精神,按照《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关于在南阳市开展市

场主体身份码试点工作的函》要求,在全市试点实施
“
市场主体

身份码
” (下称 “企业码

”)工作,将纸质营业执照二维码与电

子营业执照二维码整合为一个
“企业码

”,以 “
企业码

”
为市场

主体身份索引,通过
“
企业码

”
实时关联汇聚企业执照信息、电

子许可证、监管信息等常用涉企信息,实现
“
一企一照一码

”。

通过试点开展
“企业码

”
在我市政务服务、企业服务以及市场监

管等领域的深度应用,为探索
“
市场主体身份码

”
的多领域应用

积累经验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自12月 31日 起,本市所有类型市场主体的纸质营业执照和

电子营业执照上将加载统一标准的
“企业码

”,推行
“
一企、一

照、一码
”。通过市场主体亮码,监管和政务服务部门及交易对

象扫码,一码承载信息、证照集成展示;所有证照共享、全域调

用共用,进一步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,数字赋能市场主

体更高效率开展经营活动。逐步拓展企业码应用场景,实现码上

亮证、码上监管、码上共治。

(一)统一标准,确立企业码成为市场主体的身份标识。按

照全国统一标准,依托全国统一电子营业执照系统,自 动为每户

市场主体生成二维码,一次生成,终生有效。 “企业码
”
覆盖所

有市场主体,无需申请,通过下载电子营业执照、申领或换发纸



质营业执照,即可获取使用。以市场主体身份为源点,由承担市

场主体登记职能的市场监管部门,在企业出生时,按照统一标准

为其制发稳定唯一的
“
企业码

”,从源头上保障
“
企业码

”
的权

威性和可信度。

(二 )企业码关联汇聚涉企信息,为企业打造移动端 “数字

画像”。以
“
企业码

”
为枢纽,将市场主体注册登记信息、行政

许可信息、监管处罚信息、涉企信用信息、投诉举报信息等关联 ,

形成多源数据资源归集共享、一一展现,为 市场主体绘制更为生

动、立体的
“
数字画像

”。用
“
扫码

”
这种数字时代通行的方式,

让企业应该向社会公示的信息,毫无保留地展示在社会公众面

前,在让消费者
“
明白消费

’,让生意伙伴
“
放心合作

”
的同时,

有助于形成更为稳定、透明、公平的营商环境,助力合规经营的

企业更快、更好地发展壮大。

(三)加强数据交互,丰富应用场景,数字赋能政务服务、

公共服务智能便捷。以
“企业码

”
应用场景为牵引,让备种形态

沉淀中的数据,通过扫码
“
活起来

”、 “
用起来

”,有效提升社

会数字化普惠水平,彰显数据服务企业的生命力。健全 “企业码
”

全方位对接应用场景,支持微信、支付宝、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

等多种扫码方式,支持兼容各类政务、商务平台应用程序开展丰

富的个性化应用。统一扫码、验码接口,统一对接应用标准,创

新更加灵活的场景应用配置,为 不同部门、不同领域系统对接
“企

业码
”,实现扫码应用范围逐步扩展提供便利。

(四 )形成应用企业码合力,夯实有效监管精准施策的数字

底座。以
“企业码

”
覆盖所有市场主体为载体,以市场主体身份



作为监管信息关联的
“
圆心”,推进各部门、各领域已经建成的

移动端监管平台,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,以较小的系统改造成本 ,

对接
“
企业码

”,实现互联互通。以 “企业码
”
为数据交互的媒

介,推动在更大范围加强监管数据和行政执法信息归集共享和有

效利用,加快建立综合监管部门和行业监管部门联动的工作机

制,统筹执法资源,减少执法层级,提高综合执法的效能。

三、工作举措

(一 )逐步完善面向市场主体的“
码上亮证”。在已经实现

电子营业执照关联电子证照及备案信息应用的基础上,推进市场

主体通过电子屏、手机等展示电子营业执照、食品生产许可电子

证书、特种设备使用登记电子证书、药品经营许可证电子证书等

方式履行亮照亮证义务。市场主体通过上述方式展示相关信息

的,其法律效力等同于悬挂纸质版许可证,可视为履行亮证义务。
(二 )逐步完善面向监管部门的 “

玛上监管
”。在日常监管

中,市场监管部门以扫码为入口,可以及时获取登记注册、涉企

经营许可、监督检查、行政处罚、投诉举报、信用管理等市场监

管部门监管信息。进一步开发完善
“
企业码

”
在市场监管移动执

法系统中的应用,提升综合监管效能,实现市场监管部门对市场

主体的全生命周期的监管。充分依托
“
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

统
”、 “

信用南阳
”、 “

南阳一体化智慧市场监管平台
”、 “

南

阳政务服务平台
”
等应用平台,进一步完善

“
企业码

”
与相关政

务服务、监管平台的对接,将市场主体基本信息、其他相关职能

部门监管数据、投诉举报处理结果、社会第三方机构数据等内容

进行整合,扩大应用范围。



(三)逐步完善面向社会公众的 “码上共治”。发挥
“
企业

码
”
在信息展示上的便利性优势,进一步拓展其在更多领域的延

伸应用。在许可部门、监管部门、行业协会、交易对象、社会公

众等部门和领域,实施扫码实时、动态获取市场主体所有许可信

息、监管信息、信用信息、产品质量信息。鼓励经营者通过
“
企

业码
”公示其产品质量追溯过程、经营风险控制、生产经营过程、

进销货台账等信息,接受社会监督。创新
“
企业码

”
在食品安全

质量追溯管理方面的应用,逐步建立起通过扫码可展示食品从田

头到餐桌全生命周期的闭环监管信息,助力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的

数字化转型。通过不断丰富
“
企业码

”
的内涵,为社会公众参与

社会共治提供有效途径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(一 )充分认识推广企业码的重要意义。启用
“
市场主体身

份码
” (企业码 )是市场主体身份标识制度设计的又一次跨越。

从赋予市场主体 18位数字的
“
身份证号码

” (即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 ),跃升到二维码图形的
“
市场主体身份码

” (企业码),

是登记管理职能与大数据信息科学融合的突破,是市场监管部门

主动顺应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举措。作为一项基础性和先

导性工程, “
企业码

”
将助力政府各部门推进工作流程优化、履

职能力提升,助力市场主体安全便利进入市场竞争,共同促进经

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(二 )加强组织领导。拓展
“企业码

”
应用工作是深入推进

放管服和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积极探索,也是深化市场监管综合

改革,强化智慧监管、精准监管,促进市场主体落实依法诚信经



营主体责任的重要举措。各有关科室、县 (市、分 )局 要高度重

视,切 实加强组织领导,积极稳妥推进,确保相关工作顺利实施。

(三 )鼓励探索创新。鼓励相关单位在市局统一管理要求下 ,

积极开展探索创新,通过拓展跨部门、跨层级的应用,不断丰富

“企业码
”
的内涵和应用场景。鼓励相关单位继续探索依托企业

码开展综合监管一件事改革。要及时总结试点工作经验,收集掌

握相关意见和建议,及时 应社会关切。

(四 )加大宣传引导。各有关单位要做好政策解读,加大宣

传力度,提高社会知晓度,拓宽社会参与渠道,鼓励引导政府各

部门、各类市场主体、行业组织、广大消费者、新闻媒体、人大

政协、检法两院积极参与企业码应用场景创新,推进企业码跨层

级、跨地域、跨系统、跨部门、跨业务应用,构建整体协同、敏

捷高效、智能精准、开放透明、公平普惠的数字服务体系,着力

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,提升市场主体对营商环境的实际

体验和满意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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